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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组字[2025]25 号

各级党组织：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员发展工作细则》和《黑龙江省普通高

等学校发展党员工作规程》（试行），学校开始启动 2025 年下半

年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工作。为规范发展规程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入党积极分子的基本条件和标准

1.年满 18 周岁，提出入党申请满 6 个月；

2.在籍学生要求在 2024-2025 学年内，没有补考或重修科目且

无挂科记录，无缺勤、旷寝，无违反校规校纪等不良现象；

3.教职工要求入职满一年以上。

二、推荐和确定入党积极分子的程序

党支部收到入党申请书 1 个月内，由党支部书记、专职组织

员同入党申请人谈话。学生谈话也可由党支部指定其辅导员负责。

谈话结束后，谈话人应及时将谈话情况进行整理。

推荐和确定程序要做到“双推一决定”，即：党员推荐、群

团组织推优、党支部委员会研究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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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党员推荐。党支部全体党员（包括预备党员），以党员大会

的形式组织推荐。

2.群团组织推优。党组织吸收 28 周岁以下入党的青年，应是

共青团员，必须经团组织推优，由团支部组织全体团员以会议形

式组织推优；申请入党人不是共青团员的，由工会组织推优。

3.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应由党支部委员会研究决定；党支部委员

会研究决定的时间即为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的时间。

4.研究确定入党积极分子要坚持政治标准，正确分析运用推荐

结果，不简单依据票数和学习成绩确定人选；党支部研究决定入

党积极分子人选后，要经所在党总支进行审议，并于 1 周内向学

校党委报送备案报告和备案表等材料。

5.党委组织部对各单位上报的备案材料审查合格后，向各党支

部下发学校党委备案批复和《中国共产党入党积极分子考察写实

表》。党支部收到批复 1 周内要指定 2 名正式党员作为入党积极

分子培养联系人。入党积极分子较多的党支部，党总支可指定其

他党支部的正式党员担任培养联系人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1.充分做好宣传工作，确保所有师生都了解此项工作；推荐和

确定人员由各单位按递交入党申请书人员的 80%比例掌握；

2.严格落实工作程序，确保推荐和确定工作组织严密、程序完

备；

3.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报送相关数据、材料，逾期未报者，视为

无推荐和确定入党积极分子。

4.上报时间截止 2025 年 9 月 15 日。上报材料：支委会会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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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录复印件、《关于 XXX 同志进行入党积极分子备案的报告》、

《入党积极分子备案表》、《入党积极分子台账》（含电子文档，

纸质材料须签字盖章）。

附件：

1.《团员推优表》/《工会推优表》

2.《入党积极分子人选推荐表》（党员推荐）

3.《入党积极分子备案表》

4.《入党积极分子台账》

中共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委员会组织部

2025 年 9 月 3 日


